
乌环评（米）审〔2023〕23号

关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磨河羊毛工镇

羊毛工村至卧龙岗村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务局：

你单位向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报送的由新疆

金辰永信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磨

河羊毛工镇羊毛工村至卧龙岗村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及国家、自治区环境保护之规定，经 2023 年 5 月



24 日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第 9 批项目审查会研究

和审核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投资 3800万元（其中环保投资 68.72万元），

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工镇实施“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磨

河羊毛工镇羊毛工村至卧龙岗村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”，工程起

点为老龙河现状已建四向闸（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 87°35′

18.220″，北纬 44°08′41.281″），终点为卧龙岗水库上游老

河道（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 87°38′12.261″，北纬 44°12′

17.023″）。该工程涉及的治理河道现状功能以行洪为主，治理

方案为新建生态式防洪堤 13.322km、分洪闸 4 座、桥涵 17 座

以及治理河道全段清淤，同时经比选方案确定分洪渠沿现有河床

修建，其中上段为混凝土浇筑的梯形渠道 4.780km、矩形渠道

3.348km，下段 5.194km 位于卧龙岗水库下游处，采用 30cm 厚

格网、底部设置 100cm 厚砂砾石垫层的生态网格式渠道。治理

工程完成后可提高水磨河流域的防洪能力，减轻农业污染源对水

磨河的影响，同时对水磨河地表水环境有一定提升作用。

二、你单位在项目工程设计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认真落实

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，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管理制度，做好污染预防和控制工作：

1、加强项目施工期废气污染的环境管理工作。根据《乌鲁

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要求，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做到“五

个百分百”，开挖、车辆运输、土方回填及地表平整时及时做到



洒水降尘，其中施工开挖工序采用喷雾降尘机湿式作业，同时合

理规划建筑材料的堆放场地，对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加盖篷布。分

洪渠修建使用商品混凝土，现场不搅拌。生产施工期大气污染物

排放浓度执行《乌鲁木齐市建筑施工扬尘排放标准》（DB6501/T

030-2022）中的相关要求。施工期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场地、落

实各项水土保持及生态恢复措施。

2、加强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的环境管理工作。选用低噪声

施工设备和工艺，加强对机械设备的检查、维护和保养；合理布

置施工现场，尽量避免在同一地点使用较多的动力机械设备；各

个进场路口设置警示牌，限制车速，禁止鸣笛，提醒来往车辆减

速慢行；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制定施工计划，尽可能避免大量高

噪声设备同时施工，噪声敏感点附近采取移动式隔音屏等针对性

防护措施；简易钢筋加工设备，禁止露天加工作业。夜间 22:00

至凌晨 6:00及午休时间 13:30~15:30禁止在噪声敏感点附近施工

作业，同时在沿线居民区张贴告示，告知工程施工时间安排。施

工 期 噪 声 执 行 《 建 筑 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12523-2011）的相关要求。

3、按固体废物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处置原则，落实

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利用、处置措施。本项目无危险废物产生，

一般工业废物的堆放处置执行国家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

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-2020）。

4、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是基坑废水和施工废水，经沉淀处理

后回用于施工或项目区周边洒水抑尘，不外排；施工人员租用当



地民房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当地村镇排水管网，同时施工现场设

置 2 座移动式环保公厕，不外排。

5、加强环境风险控制，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制订

施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报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

分局备案。

三、该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。项目竣工

后，按规定程序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，建设及

运营期环境监督管理由米东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负责。

四、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，

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或变更排污许可

证。

五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，方决定开工建设，其项

目环评文件应报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重新审核。项

目建设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

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2023 年 6 月 6 日



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：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

自收到本审批意见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

境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审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

接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电话：0991-3301318
通讯地址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务服务中心


